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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9.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（减）税权声明
【功能概述】

增值税纳税人可通过本模块向税务机关递交《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

（减）税权声明》从而放弃免（减）税权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首页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综合信息报告〗→〖资格信息报告〗→〖增

值税纳税人类型报告〗→〖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（减）税权声明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→出件

【具体操作】

1.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综合信息报告”，下拉至“资格信

息报告”的“增值税纳税人类型报告”模块，点击进入“增值税纳税

人放弃免（减）税权声明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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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进入业务办理界面。

3.按实际情况填写相应内容，经办人、经办人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、

声明日期、声明放弃免税权原因以及标注红星处均为必填项。

4.完成退出后，可在第二步《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（减）税权声明》

受理页面点击详情键查看申请情况，显示受理中即为申请成功。或可

在首页“互动中心”的“我的消息”下的“我的提醒”中进行查看。



3

【注意事项】

放弃免税后，36 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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